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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唯赞”、“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３６７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１．００万股。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６００．１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４，８１８，５７２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１２．０４％，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１，１８２，９２８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８，３８９，９２８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６７％；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８０１，５００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９．３３％。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３５，１９１，４２８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５．００元 ／股。
根据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南京诺唯
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１６．２１
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３，５１９，５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８７０，４２８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６７％，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３２１，０００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３３％。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５１５７２３％。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１、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Ｔ＋２
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限售
的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摇
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
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
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４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诺唯赞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

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０５３６，５５３６，１９８４
末“５”位数 ６２０５４，８２０５４，４２０５４，２２０５４，０２０５４
末“６”位数 ５１０８４７
末“７”位数 １５５９９７２，３５５９９７２，５５５９９７２，７５５９９７２，９５５９９７２
末“８”位数 １６０５８６８４，１２５０９７６２，１６８７３８５３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诺唯赞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０，６４２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诺
唯赞Ａ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２０２１年修订）》（上证发〔２０２１〕７６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２０２１〕７７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披露的１３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５，８１１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５，５７８，２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４，６９８，０７０ ８４．２２％ ２１，３４９，２９１ ８５．８４％ ０．０４５４４１５９％
Ｂ类投资者 ５，４４０ ０．１０％ ２２，３７７ ０．０９％ ０．０４１１４５９３％
Ｃ类投资者 ８７４，６９０ １５．６８％ ３，４９８，７６０ １４．０７％ ０．０４０００５８２％
合计 ５，５７８，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８７０，４２８ １００．００％ ———

注１：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注２：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１，６７３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中欧景气前瞻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８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５．００元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２２０，０５５．００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本次发行规模２０亿元以上、不足５０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３．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１亿元，华泰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万元 ， 本次获配股数
１，２００，３００股，获配金额６６，０１６，５００．００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Ｔ＋４日）之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２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共获配３，６１８，２７２股，获配
金额为１９９，００４，９６０．００元，对应配售经纪佣金为９９５，０２４．８０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Ｔ＋４日）之前依据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３００ ６６，０１６，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华泰诺唯赞家园１号科创板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６１８，２７２ １９９，００４，９６０．００ ９９５，０２４．８０ １２

合计 ４，８１８，５７２ ２６５，０２１，４６０．００ ９９５，０２４．８０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２２号丰铭国际大厦Ａ座６层
法定代表人：江禹
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５３
传真：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０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黎明”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3,67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338 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672.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03.2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68.8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37 元 / 股。

浙江黎明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浙江黎明”A 股 1,468.8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环节，并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
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488,74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7,494,900,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
签率为 0.01250097% 。 配号总数为 117,494,900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17,494,89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999.38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67.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304.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81271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年 11月 5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5 日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526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27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镇洋发展”， 股票代码为“603213”。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为5.99元/股，发行数量为6,526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56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1%；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95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9.99%。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652.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873.4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58, 452, 225 投资者认购的金额（元） 350, 128, 827.75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数量（股） 281, 775 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1, 687, 832.25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6, 519, 929 投资者认购的金额（元） 39, 054, 374.71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数量（股） 6, 071 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36, 365.29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
售数量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
售数量
（股）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1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国寿养老策略3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 492 2, 947.08 - - 492

2 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3 郭旭 郭旭 223 1, 335.77 - - 223

4 王连永 王连永 223 1, 335.77 - - 223

5 陈国红 陈国红 223 1, 335.77 - - 223

6 吴晓锋 吴晓锋 223 1, 335.77 - - 223

7 李雅非 李雅非 223 1, 335.77 - - 223

8 铁笑爽 铁笑爽 223 1, 335.77 - - 223

9 陈国凤 陈国凤 223 1, 335.77 - - 223

10 崔根海 崔根海 223 1, 335.77 - - 223

11 顾敏洪 顾敏洪 223 1, 335.77 - - 223

12 苏州创元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苏州创元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13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
司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14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
司 223 1, 335.77 - - 223

15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23 1, 335.77 - - 223

16 孙绪根 孙绪根 223 1, 335.77 - - 223

17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18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19 甘毅 甘毅 223 1, 335.77 - - 223

20 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21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
司 223 1, 335.77 - - 223

22 蒋小军 蒋小军 223 1, 335.77 - - 223

23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
限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24 喻信东 喻信东 223 1, 335.77 - - 223

25 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223 1, 335.77 - - 223

26 程立祥 程立祥 223 1, 335.77 - - 223

27 谢锡藩 谢锡藩 223 1, 335.77 1, 335.70 222 1

28 郑智仙 郑智仙 223 1, 335.77 1, 335.70 222 1

29 徐文星 徐文星 223 1, 335.77 1, 335.70 222 1

30 叶勇 叶勇 223 1, 335.77 1, 335.17 222 1

网下投资者合计弃配 6, 071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87,846股，包销金额为1,724,197.54�元，包销比例为0.44%。
2021年11月5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71-87003331、8790313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21-2023577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 � �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1-075
转债代码：113526� � � � � � �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 回购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 回购用途：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
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 回购资金总额：本次回购拟使用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 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的金额为
准。

●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54 元 / 股。具体回购的价格将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
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 回购期限：自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在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无减持公司股份
的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方案期间，受宏观经济调控、信贷政策收紧、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

影响，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从而使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3、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

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 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等决策
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债券持有人放弃转股等原因，已回购股票存在未过户至员
工持股计划、 未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未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导致本次回购的股份
未全部使用的情形。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
市地位。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1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次回购方案经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审议时间、 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回购细则》）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并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建立完善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经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计划、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

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

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
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份：（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3）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0.54 元 / 股（含本数），即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

决议日的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具体回购的价格将在回购实施期间
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除
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六）回购的用途、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回购拟使用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

元（含本数）。 若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948.77 万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 1.62%；若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474.38 万
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8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比例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成时的数据为
准。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其中：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比例为 20%-50%；回购股份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比例不超过 5%； 剩余部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

公司如未能在本次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对应未转让的剩余回购股份
将全部予以注销，具体方式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

（七）回购资金的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 10.54 元 / 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74.3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1%；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
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948.7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

（1）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比例为 20%并全部锁定，剩余部分用于转换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测算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算

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34,253,637 22.99% 135,202,404 23.15% 134,253,637 22.99% 136,151,170 23.31%

二、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49,807,681 77.01% 448,858,914 76.85% 449,807,681 77.01% 447,910,148 76.69%

三、总股数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注 1：股本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注 2：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
（2）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比例为 20%，用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比例为 5%，

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股份全部锁定，剩余部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测算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算

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34,253,637 22.99% 135,439,595 23.19% 134,253,637 22.99% 136,625,554 23.39%

二、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49,807,681 77.01% 448,621,723 76.81% 449,807,681 77.01% 447,435,764 76.61%

三、总股数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注 1：股本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注 2：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

（3）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比例为 50%并全部锁定，剩余部分用于转换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测算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算

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34,253,637 22.99% 136,625,554 23.39% 134,253,637 22.99% 138,997,470 23.80%

二、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49,807,681 77.01% 447,435,764 76.61% 449,807,681 77.01% 445,063,848 76.20%

三、总股数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注 1：股本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注 2：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
（4）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比例为 50%，用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比例为 5%，

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股份全部锁定，剩余部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测算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算

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34,253,637 22.99% 136,862,745 23.43% 134,253,637 22.99% 139,471,853 23.88%

二、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49,807,681 77.01% 447,198,573 76.57% 449,807,681 77.01% 444,589,465 76.12%

三、总股数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584,061,318 100.00%

注 1：股本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注 2：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
（5）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未能按上述用途实施，则回购股份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预

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 万元测算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算

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34,253,637 22.99% 134,253,637 23.17% 134,253,637 22.99% 134,253,637 23.37%

二、 无限售条
件股份 449,807,681 77.01% 445,063,848 76.83% 449,807,681 77.01% 440,320,015 76.63%

三、总股数 584,061,318 100.00% 579,317,485 100.00% 584,061,318 100.00% 574,573,652 100.00%

注 1：股本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注 2：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成后，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仍为 10%以上，不

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总资产为 100.55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6.17 亿元，资产负债率 71.24%。 按照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算，本次回购股份耗用的资金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 0.50%-0.99%，
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1.91%-3.82%。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
司自有资金，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持续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

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
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回购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有利于构建长期稳定的投资者结构，为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形象，提升对公司的价值
认可；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励计制、激励公司员工为公
司创造更大价值，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利于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

3、本次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财务状况及债务履约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回购方案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存
在损坏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方案
具备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相关事项。 （十一）上市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
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
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
月内无买卖本公司股份情况。

经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前述人员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利益冲突、
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在本次回购期间，前述人员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 个月、
未来 6 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截至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日，经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
股东询问，前述人员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不存在股份减持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如未能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

途的，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如果后续涉及股份注销，公司将按照回购股份注销公告确定的注销日期，及时办理注销和

变更登记手续，并将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配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各项具体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

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
项事宜；

2、根据实际需要，在回购总额中具体调整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之间的规模比例；

3、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相关的所有文件，以及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进
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的

事项外，依据监管部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本次回购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回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6、办理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其他事项。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宏观经济调控、信贷政策收紧、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

响，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从而使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三）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

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 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等决
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债券持有人放弃转股等原因，已回购股票存在未过户至
员工持股计划、 未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未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导致本次回购的股
份未全部使用的情形。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

用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1、持有人名称：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证券账户号码：B884450727
（二）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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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

被司法标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中

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润田”）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192,990,905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4.23%，累计质押股数为 163,621,710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84.78%，累计司法标记
数为 119,622,253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61.98%；累计司法冻结数为 34,919,195 股，占其所持股份
的 18.09%；累计司法轮候冻结数为 48,243,590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25.00%。 截止目前中山润田
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处于质押 / 司法标记 / 司法冻结 / 轮候冻结状态，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本次司法标记数量为 8,000,000 股，占中山润田所持股份比例的 4.15%。
●中山润田股份被司法标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 本次股份被司法标记的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中山润田所持本

公司部分股份新增了司法标记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标 记 股 份 数
量

标记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标记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相关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标 记 起 始
日

标 记 到 期
日 申请人 冻 结 原

因

中 山 润
田 是 8,000,000 4.15% 1.00% 否 2021 年 11

月 3 日
2024 年 11
月 1 日 未知 未知

上述被司法标记股份涉及的事项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
260,000,000.00 元案件，需冻结 8,000,000 股。 公司将进一步向股东核实上述冻结事项相关情况。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标记情况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被标记数量
被标记股份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被标记股份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标记起始日 标 记 到 期
日 公告索引

中 山
润田

192,990,905
注 24.23%

22,000,000 11.40% 2.76% 2021/9/17 2024/9/16

2021-104 号
21,000,000 10.88% 2.64% 2021/9/17 2024/9/16
13,700,000 7.10% 1.72% 2021/9/17 2024/9/16
20,870,000 10.81% 2.62% 2021/9/17 2024/9/16
2,120,000 1.10% 0.27% 2021/9/28 2024/9/27

2021-106 号
8,056,410 4.17% 1.01% 2021/9/28 2024/9/27
23,875,843 12.37% 3.00% 2021/9/30 2024/9/29 2021-106 号

8,000,000 4.15% 1.00% 2021/11/3 2024/11/1 2021-119 号

累计 / / 119,622,253 61.98% 15.02% / /
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要求质押贷款部分提前还款，中山润田

未及时还款， 安信证券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 -11 月 4 日通过大宗交易卖出中山润田持有的公
司股份 4,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6%。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中山润田债务违约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公告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111 号）。
除此之外，中山润田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

级下调的情形。
2、中山润田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讼或仲裁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公告的《关

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1 号）。

除此之外，中山润田最近一年不存在其他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3、中山润田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上述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中山润田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说明
1、 截至本公告日， 中山润田所持中炬高新股份已全部处于质押 / 司法标记 / 司法冻结 /

轮候冻结状态，存在股份被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
2、中山润田高度重视并将积极稳妥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冻结风险。
3、公司将进一步向股东核实上述事项相关情况，并将持续关注中山润田持有的公司股票

被司法冻结、标记以及债务风险化解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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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后， 2021 年 11 月 3 日、2021 年 11 月 4 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

● 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停，累计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后，公司股票 2021
年 11 月 3 日、2021 年 11 月 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 鉴于短期内公司股票价格波动
巨大，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1 月 3 日、2021 年 11 月 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 累计涨

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公司涉及“元宇宙”概念，特此澄清说明如下：
公司研发的“虹宇宙”（Honnverse）社交产品目前处于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间不确定。技术

支撑来源于公司层面的研发储备，实现了基于 3D 的场景社交，尚未接入 VR、AR 等技术。该产
品尚未产生营收，目前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虹宇宙作为实验阶段产品有较大的风险和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相关业务进展情况以本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投资者勿以互联网或其他非正
式媒体中发表的不实或猜测信息作为投资依据并注意投资风险。

近期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概念炒作风险，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